
受文者：高雄市岡山區公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文發字第11530107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文化幣宣傳海報(另寄)

主旨：函轉文化部115年13-22歲文化禮金文宣資料，敬請貴單位惠

予協助推廣宣傳，至紉公誼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文化部115年1月7日文創字第1143036121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青少年的藝文參與體驗，促進藝文產業發展，本部自

112年起發放文化禮金，作為看國片、看表演、買書、逛博

物館、手作DIY等藝文消費折抵使用。自115年起，文化禮金

發放對象為13～22歲每人1,200點文化幣(1點等同新臺幣1元)。

三、有關文化禮金領用方式如下：

(一)誰可以領：凡出生日期在93年1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的，

具中華民國國籍或符合資格的外國人士等，皆可領取

1,200點文化禮金。

(二)怎麼領取：手機下載「文化幣」APP，輸入手機、密碼及e-

mai完成註冊後點選文化禮金，輸入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

健保卡號、出生日期、居住地及戶籍地，16-22歲新增輸

入「領補換類別」及「發證日期」，通過驗證即可領取使

用。

(三)如何使用：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，至全國

超過1萬個藝文消費點進行消費折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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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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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函

地址：802514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
承辦單位：文化發展中心
承辦人：江偉秀
電話：07-2225136分機8818
電子信箱：show5tw@kcg.gov.tw



(四)APP體驗升級：全新會員等級、蒐集徽章任務、週簽到獎

勵，在探索藝文的過程中，一路升級，不僅可以獲得加碼

文化幣，還有機會把聯名IP周邊商品帶回家（聯名IP周邊

商品抽/贈獎規則另於文化幣官網公告）。

(五)有哪些優惠：

１、獨立書店點數放大：尋找貼有「本店適用獨立書店點數

放大專案」識別標誌的獨立書店，每消費2點回饋1點，

回饋點數最高為當年度文化禮金50%，回饋上限600點。

２、表演藝術五折青年席位：以青年易於入手之優惠優惠價

格，提供包含劃定視線優良區域之「青年席位」，以及

可自由選位之「五折自由座」。

３、結伴看國片及青春早安場：多人同行看國片，只要其中

1人單次使用文化幣購票消費達350點以上，即可獲得加

碼100點回饋點數，回饋次數無上限。在115年1月1日至

115年3月31日期間限定推出青春早安場全時段2點送1點，

消費達350點，回饋200點。

４、單筆消費滿200點立即抽獎：單筆消費滿200點就立即抽

獎，抽獎次數不限。抽獎結果於系統馬上呈現即可使用。

５、邀請好友回饋：已領取文化成年禮金的青年，只要邀請

2名好友成功領取即可獲贈30點，之後每邀請1名好友即

可獲得10點，回饋無上限。

四、檢附宣傳圖卡、懶人包各1式、海報3式，宣傳影片及相關電

子檔請至雲端連結下載：https://reurl.cc/3bYGRR，敬請

貴單位惠予宣導，並轉知所轄單位週知，以鼓勵符合資格學

生參加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地政局、高雄市政府經濟發
展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
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高雄市政府觀光局、高雄市政府海洋局、高雄
市鹽埕區公所、高雄市鼓山區公所、高雄市左營區公所、高雄市楠梓區公所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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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市三民區公所、高雄市新興區公所、高雄市前金區公所、高雄市苓雅區公所、
高雄市前鎮區公所、高雄市旗津區公所、高雄市小港區公所、高雄市鳳山區公所
、高雄市岡山區公所、高雄市旗山區公所、高雄市美濃區公所、高雄市林園區公
所、高雄市大寮區公所、高雄市大樹區公所、高雄市仁武區公所、高雄市大社區
公所、高雄市鳥松區公所、高雄市橋頭區公所、高雄市燕巢區公所、高雄市田寮
區公所、高雄市阿蓮區公所、高雄市路竹區公所、高雄市湖內區公所、高雄市茄
萣區公所、高雄市永安區公所、高雄市彌陀區公所、高雄市梓官區公所、高雄市
六龜區公所、高雄市甲仙區公所、高雄市杉林區公所、高雄市內門區公所、高雄
市政府水利局、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、高雄市桃源區公所、高雄市茂林區公所、
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、高雄市政府青年局

副本：

局長 王文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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